
針對法制作業敘明應採之正確作法

發文機關：司法院

發文字號：司法院 96.02.26.  院臺參字第0960004292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96年2月26日

主旨：針對法制作業容易發生之若干錯誤，敘明應採之正確作法如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　一、法規由 2個以上機關會銜研訂、發布者，由法規主管機關主稿辦理各項法制作業；發

　　　布時，該機關名稱及發布文號排列在前。

　二、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規定之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要、標準、準則 7個名稱

　　　係列舉性質，命令名稱必須在其中選用。行政規則避免使用前述名稱。

　三、法律、命令、行政規則之位階不同，法效亦有不同，同一事項之規範在法律與命令之

　　　間，或在命令與行政規則之間轉換者，例如原屬命令，嗣因故改為行政規則時，即使

　　　新舊條文內容相近甚或相同，原命令應予廢止，而行政規則則屬新訂定，二者均非屬

　　　法規之修正。

　四、法制作業事項，本院未規定者，於不牴觸司法機關特性下，參照行政院就法制作業所

　　　為之規定辦理。（司法院 96.02.26.　院臺參字第０九六０００四二九二號函）


